改過遷善  申請表
	班  級
	     部       系    年    班

	學  號
	

	姓  名
	

	改過遷善原因

（請註明登記日期）
	

	愛校服務
	· 申誡一次，愛校服務一小時
共計  次申誡

· 小過一次，愛校服務三小時

	班導師
	系輔導教官
	生輔組長

	
	
	


注意事項：

1. 請依序給班導師→系輔導教官→生輔組長簽章核可後，再至『生輔組』預約愛校服務時間。
2. 相同名義之懲處每學期限定僅能抵消一次。

3. 請於公布日起一個月內完成。

4. 『愛校服務』完成後，請將本申請表繳回『生輔組』始可銷過。

生輔組
	愛校服務

實施地點
	執行日期

及時間
	實施時數

（請註明幾小時）
	督導老師

簽章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銷過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